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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连电瓷”）于近期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2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及事项逐一进行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问题一：请详细说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

司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核查情况： 

公司通过调取控股股东阜宁稀土意隆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隆磁材”）

的营业执照、章程等公开信息，结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互联

网企业信息搜索引擎工具搜索的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资料，以及控股股东意隆磁材及实际控制人朱冠成先生、邱素珍女士对律

师事务所出具《询证函》的回复，公司未发现控股股东意隆磁材及实际控制人朱

冠成先生、邱素珍女士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二）律师意见： 

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与建湖

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所律师对

此关联关系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本所律师对此关联关系的核验方法包括公开信息查询、调取被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查对象的询证函、核查对象的登记证、营业执照和章程、调取大连电瓷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度、半年度、及季度报告、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等，符合法律、法

规和证监会各项规则的要求。法律意见书中对大连电瓷控股股东关联方的列示，

已尽核查方式之可能，符合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各项规则的要求。 

具体意见详见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及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问题二：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在签订《购销合同》前已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

是否符合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要求。 

回复： 

2017 年开始，因环保核查力度加大，导致上游矿物原料工厂开工不足、其

制造成本上升，供应商的产量下降明显，原料价格提升迅速，短期内将始终处于

采买困难的状况，这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司召开了总经理办公

会，对原材料采购提出更高要求，要求保证矿物原料的生产供应。考虑到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以及矿物原料紧缺情况，公司董事长朱冠成先生于 5 月 27 日批准

了向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采购日常经营所需原材料，采购金额不高于 5800

万元，并按照合同要求预付了 40%货款，要求公司经营层按照质量管理要求，保

证所采购原材料质量，按照生产需要，分批定量采购。 

由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为贸易公司，其进货来源渠道多样，不同于以

往公司直接从原料加工厂购买，且该贸易公司为首次合作，因此公司并未按照公

司《物资采购管理》有关程序履行合格供应商评审等程序；但根据公司交易内控

制度要求，该采购合同金额在董事长权限范围之内。 

同时，在采购付款管理方面，公司建立了授权批准制度，根据付款金额的大

小，划分相应层级，明确审批的授权权限，所有采购款项的支付必须经过相应的

权限领导审批。本次合同所支付的预付款经过了公司财务总监和公司董事长两级

批准。 

 



问题三：请详细说明近 3 年你公司对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

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的购销业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与上述企业发生的购销金额、

购销产品品类及数量、预付账款金额及其账龄情况。 

回复： 

经公司自查，近 3年来公司除 2018年 5月 27日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

订立购销合同，并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向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付了 2300 万

的预付款外，公司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没有

购销业务往来。 

 

问题四：请结合你公司近 3 年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对预付款项的约定情况，

说明与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约定的预付款比例是否

合理，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资金的情形。 

回复： 

由于公司拥有长期合作矿物原料供应商，其均具有加工制造手段，基于长期

的合作及信誉关系，公司在采购矿物性原料中，一般采取先期签订整体框架性协

议，供应商根据公司的订单按期发货，货到验收合格开具发票后公司付款。 

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为贸易公司，其本身并不具备原料加工能力，而是

根据合同或订单代为收购矿物原料，且公司与贸易公司首次合作采购矿物原料，

其业务模式与公司以往的采购付款模式不同，因此公司无法判别合同约定的预付

款比例是否合理。 

通过市场公开信息查询以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关联方,公司无法

判断该笔合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资金的情形；但

基于公司已于 2018年 5月 28 日向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预付货款，该贸

易公司一直未按约履行合同，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已向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状：公司为原告，以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

公司、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就购销合同纠纷事项向江苏省盐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该购销合同，并要求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

司和江苏浩弘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2300万元及利息。 

 



问题五：请结合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其长期未予

交货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平台对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

进行了查询，但无法获取其具体的生产经营情况，根据建湖县菲迪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建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冈分局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9日和 2017年 9月 27日的抽查，其结果为正常。至于该公司长期未予交货的

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无从判断，公司已就该事项提起民事诉讼，且江苏省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不日将进行审理。 

 

问题六：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目前因本次诉讼刚获立案受理，尚未进入审理等程序，存在不确定性。若判

断该笔采购预付款项存在不能追回等情形，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计提资产减

值损失。同时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